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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

茲提述辰林教育集團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有

關本公司須予披露交易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

應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誠如該公告「有關目標集團的資料 — (b)目標學校」及「釋義」中披露，目標學校為

「專門培訓初級及高級技工的中等職業院校」。本公司謹此澄清，目標學校為「民

辦高等教育院校及中等職業教育的院校」。

除上文所述外，該公告所載的其他內容保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
辰林教育集團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
黃玉林

香港，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黃玉林先生、李存益先生、鮑小豐先生、王立先生及

干甜女士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漢淇先生、陳萬龍先生、黃居鋆先生及王東林

先生。


